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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此 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是 根 據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 第
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占魁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余德輝先生、敖宏先生、
盧東亮先生及蔣英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才明先生及王軍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麗潔女士、胡式海先生及李大壯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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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601600 股票簡稱：中國鋁業 公告編號：2017-076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會計政策變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
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
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境內外新修訂或新發佈的《國際財務會計
準則第 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國際財務會計準則
第9號—金融工具》、《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企業會計準則
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金融資產轉
移》及《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會計》的要求對公司的會計政策進
行相應變更。

• 本次會計準則變更將使公司金融工具分類方法、減值計提方法及公
司收入確認的判斷標準、判斷方法等發生變化。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預計不會對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大影響，也
無需進行追溯調整。

一 . 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2014年7月和2016年6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分別發佈了《國際財務
會計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第 15號—與客戶之
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2017年4月以來，財政部先後修訂及新發佈了《企
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財會 [2017]22號）、《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財會 [2017]7號）、《企業會計準則第 23號—金融
資產轉移》（財會 [2017]8號）及《企業會計準則第 24號—套期會計》（財會
[2017]9號）。前述新準則要求境內外上市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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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8日，公司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
於公司擬變更會計政策的議案》。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提交公司
股東大會審議。

二 .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主要內容及對公司的影響

（一）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主要內容

1. 《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23號—金融資產轉
移》及《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會計》的修訂內容主要包括：

(1) 金融資產分類由現行「四分類」改為「三分類」，減少金
融資產類別，提高分類的客觀性和有關會計處理的一
致性；

(2) 金融資產減值會計由「已發生損失法」改為「預期損失法」，
以更加及時、足額地計提金融資產減值準備，揭示和防
控企業金融資產信用風險；

(3) 指定為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的非交易性權益工具投資，後續計量計入其
他綜合收益的部分在處置時不能轉入當期損益，改為
直接調整留存收益。

2. 《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的修訂內容主要包括：

(1) 將現行的收入準則和建造合同準則統一為一個收入確
認模型

新收入準則採用統一的收入確認模型來規範所有公司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並且就「在某一時段內」
還是「在某一時點」確認收入提供具體指引，有助於更
好地解決目前收入確認時點的問題，提高會計信息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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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控制權轉移」取代之前的「風險報酬轉移」作為收入
確認的判斷標準

收入的確認標準由「商品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客戶時」
確認收入變為「客戶取得商品控制權時」確認收入。

合同開始日，企業應當對合同進行評估，識別該合同所
包含的各單項履約義務，並確定各單項履約義務是在
某一時段內履行，還是在某一時點履行，然後，在履行
了各單項履約義務時分別確認收入。

（二）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公司的影響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將使公司金融工具分類方法、減值計提方法
及公司收入確認的判斷標準、判斷方法等發生變化。本次會計
政策變更預計不會對公司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
重大影響，也無需進行追溯調整。

三 . 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意見

公司獨立董事及監事會均同意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並認為：本
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境內外新修訂及新發佈的財務會計準則要
求而做出，變更後的會計政策能夠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財
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會計政策變
更的審議程序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和《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規定。

特此公告。

備查文件： 1.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

2.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決議

3.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有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7年12月28日


